
— 1 —

成技发〔2025〕32号

校内各单位：

经 2025年 6月 10日第 17次校务会审议通过，现将《校园

应急抢修实施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成都市技师学院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

2025年 6月 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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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全力保障学校日常教学和生活的正常秩序，规范应急抢

修的管理，提高后勤服务质效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

办法。

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应急抢修工作指导原则为“安全第

一、分级负责、科学研判、快速处置”。

第二条 学校应急抢修工作采用集中统筹与校区二级管

理相结合的模式运行。国有资产与后勤管理处负责郫都校区的

应急抢修工作，指导各校区完成应急抢修的备案、监督、验收、

资料收集、审核、移交等工作，并对各校区负责该项工作的人

员进行培训。各校区根据校区实际情况负责开展校区应急抢修

工作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应急抢修工作是指对学校正常工作、

教学、师生生活等正常秩序有较大影响的必须在短时间内予以

安排维修的工作，主要包括以下范围：

1．涉及水、电、气、暖等设备设施突发损坏直接影响师

生正常工作生活须立即抢修的情况。

2．涉及环保、房屋、道路和人员等公共安全须立即抢修

的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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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因自然灾害及不可预见因素引起突发应急抢修的情况。

第四条 应急抢修工作经费使用来源为当年各校区年度

零星维修和应急抢修预算资金。

第五条 应急抢修工作的确定和组织

1．应急抢修工作的确定

（1）学校各单位通过 QQ、微信、电话等方式申报的应急

抢修项目。

（2）属地管理部门安排的应急抢修项目。

（3）日常校园巡检中发现的须应急抢修的项目。

2．应急抢修工作的组织

（1）当出现需要应急抢修工作时，由国有资产与后勤管

理处和各校区组织抢修。应急抢修的审批手续按照“先抢修后

完善”的原则进行，所有应急抢修项目必须在抢修结束后 7 个

工作日内完成书面审批手续。

（2）应急抢修金额预估在 5 万元以下的由国有资产与后

勤管理处和各校区负责人审批同意后组织实施；应急抢修金额

预估在 5 万元以上的，国有资产与后勤管理处和各校区负责人

审批同意组织应急抢修的同时向校级领导报批。

（3）在应急抢修过程中发现因工程量变化应急抢修金额

增加时，应立即按照本条第（2）款的审批权限重新进行报批。

第六条 应急抢修的施工单位由国有资产与后勤管理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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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各校区根据抢修项目的实际情况，优先从与学校合作过且

“信誉好、质量优”的维修企业中选择。

第七条 应急抢修工作施工过程的监督和管理

1．国有资产与后勤管理处和各校区负责安排应急抢修项

目的统筹管理与实施。在施工过程中，各校区应落实主体责任，

认真履行监督职责，做好施工现场的各项管理工作，务必督促

施工企业做到科学组织、文明施工。

2．成立应急抢修工作小组。小组原则上由负责应急抢修

的科室科长、干事及部门纪检员组成。应急抢修工作小组对应

急抢修全过程进行现场监管，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，确保施

工质效。

第八条 应急抢修的竣工验收

1．各校区应急抢修验收由校区负责组织进行。应急抢修

须按照工程项目竣工验收管理细则进行竣工验收。

2．各校区成立验收小组负责对实施完毕的应急抢修项目

进行验收。验收由应急抢修验收小组、报修部门及施工单位三

方现场确认实际工程量，如实填报应急抢修项目竣工验收单，

核实无误后三方签字确认。

第九条 应急抢修的结算与审核

各校区应对施工单位提交的项目结算材料进行审核汇

总。维修项目金额在 5 万元以下的，由各校区负责组织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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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结算审核，经内部结算审核后按流程支付工程款。维修项

目金额超过 5 万（含 5 万）元的，原则上可委托第三方专

业造价咨询机构进行结算审核，经结算审核后按流程支付工

程款。

第十条 应急抢修项目完工后，各校区要完成资料收集和

归档工作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国有资产与后勤管理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，原《成都工贸职

业技术学院校园零星维修和应急抢修管理实施办法》（成工

贸院发〔2023〕16 号）和《成都市技师学院校园零星维修和

应急抢修管理实施办法》（成技院发〔2023〕11 号）同时废

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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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属性：

成都市技师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5年 6月 19日印发


